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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区委员会 
关于发布《中国共产党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
区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制度》的通知 
 

各党支部： 

《中国共产党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区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工作例会制度》已经平度校区党委研究同意，现予以发布，请

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区委员会 

2025 年 10 月 22 日 



中国共产党青岛农业大学平度校区委员会党

支部书记工作例会制度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

根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

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有关规定，结合校区党委实际，制

定本制度。 

第二条 定期召开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以下简称例会）是

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支部建设、建强党支

部书记队伍的重要措施，是指导党支部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

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师生、宣传师生、凝聚师生、服务师

生职责的重要抓手，确保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

名党员。 

第三条 例会由校区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能参加

会议的，可以委托副书记或其他党委委员召集并主持。 

第四条 例会参会人员一般包括校区党委委员、各党支部

书记。必要时，可邀请相关支部委员或工作人员列席会议。 

第五条 例会实行考勤制度，各党支部书记原则上不得缺

席，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应事先向会议主持人请假。

经批准后，可委托支部其他委员参会。党支部书记参加例会的

情况纳入党支部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内容。 



第六条 例会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如工作需要，可随时召

开。 

第七条 例会主要内容： 

（一）组织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

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等。 

（二）部署落实校区党委年度工作计划及阶段性党建工作

安排，对相关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三）听取各党支部工作汇报和向党委提出的意见建议，

研讨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 

（四）组织党支部书记学习基层党建党务工作知识，研讨

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交流党支部工作情况和经验。 

（五）通报校区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意识形态

工作、安全稳定工作、统战工作、群团工作等情况和各党支部

工作开展情况，提出下阶段的工作设想和工作建议。 

（六）其它需要研究或通报的事项。 

第八条 根据工作需要，例会可以采取专题学习、工作部署、

现场研讨、专题调研等多种形式进行。 

第九条 例会安排专人负责会议通知、会场安排、会议记录、

材料准备、档案管理等相关工作。一般提前一天将例会的时间、

地点、议题通知参会人员。 

第十条 例会部署的工作和作出的决议，党支部应及时贯



彻落实，并向党委汇报贯彻落实情况。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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